
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精准实施机制

摘要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促进绿

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”。从产值的直接口径来核算，农业产值占比

持续下降，“农业不再重要”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。事实上，农业所

具有的生态属性并未通过市场反映出来。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是探

索将农业在市场中难以体现的外溢效益价值化和货币化的重要手段。

现有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多为纵向补偿，横向的、市场化、多元化的

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，且补偿标准低、资金稳定性较差；有些补贴

名义上是为保护生态，但没有真正起到生态保护效果。研究在生态补

偿理论基础上，提出构建“城镇补农村、工业补农业、政府补农户、

销区补产区、中央补产区”的五位一体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机制；

对标 WTO 补贴规则，推进农业补贴绿色化和生态化；加强补偿标准

设计的科学性，明确补偿范围，确保足额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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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中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 万美元，属于中等发达

国家中的偏高水平，在人均 1 万多美元的增加值中农业贡献仅为

710 美元，占比约 7.1%，未来农业 GDP 占比仍将下降 ，“农业

不再重要”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 。事实上，占国土面积 12.5%

的农田不仅承担了农产品供给的基本生产功能，也承载了保障粮

食安全、传承农耕文明、提供生态服务等社会、政治和生态功

能。而这些重要的功能均没有在现有的农业 GDP 中体现。习近

平总书记指出，要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促进绿水青山

转化为金山银山”。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就是探索将这些在市

场中难以体现的外溢效益价值化和货币化。科学测算农业生态系

统价值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，引导社会各界增加对农业生态

环境保护投入，通过农业生态补偿的各种规则、激励和协调的制

度安排，将农产品非市场红利转变成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，是贯

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主要路径和手段。

一、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理论基础

农业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公共产品。外部性的内涵是农

产品的部分价值难以在市场价格中反映，需要通过政策设计和干

预对这部分价值进行补偿。具体来讲，农业有四大外部性：一

是农产品本身具有正外部性。与工业不同，农业既有食物供给功

能，也有保障粮食安全、传承传统文化、提供生态服务功能。目

前仅有食物供给功能通过农产品市场价格转化为收益，部分文化

服务价值通过旅游收入实现，大量价值并未通过市场反映出来，

真实的价值和市场产值之间的鸿沟就是农产品的正外部性。二是

粮食主产区对主销区产生正外部性。为保障主销区的粮食供给和

消费，具有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功能的主产区承担了资源



· 2 ·

环境代价和经济发展代价。三是农业生产过程导致的负外部性。

农业生产造成面源污染问题，土壤三化问题 ( 南方土壤酸化，北

方土壤盐碱化，东北黑土地退化 ) 以及地下水超采等问题，这些

环境代价也并未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中，而是由农产品生产地区承

担了环境退化的代价。四是其它行业对农业造成负外部性。工矿

企业对农田土壤、地下水和灌溉用水等投入要素造成污染，如南

方农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等问题。通过补偿绿色环保技术和行为

抑制农业的负外部性是实现农业永续发展的关键。

二、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的内涵

农业生态补偿机制，就是要解决好农业的“四大外部性”问

题，将农业正外部性内部化，消除和减缓农业负外部性。根据不

同的外部性属性和外溢对象，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可分为城

镇补农村、工业补农业、政府补农户、销区补产区、中央补产

区。补偿方式可以采取市场补偿、资金补偿、实物补偿、政策补

偿、项目补偿。

一是探索市场没有反映出来的农业正外部性价值的实现路

径，将潜在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。农业为工业发展

和城镇居民提供了最基础的粮食安全保障、文化传承以及生态服

务的功能，受益主体为城镇和工业。因此，对于此类型外部性，

补偿主体应为政府、工业企业和城镇消费者，补偿对象为农户。

补偿内容包括产品供给服务、粮食安全社会保障服务、生态调节

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。

二是落实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，解决主产区正外部性

外溢问题。对于这类型的生态补偿，补偿主体应为中央政府和主

销区政府，补偿对象为主产区政府和人民。补偿内容应包括主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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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发展机会成本以及生态环境代价两方面。发展的机会成本包

括农户种粮效益损失、粮食主产区的 GDP 损失和财政损失。生

态环境代价包括粮食生产带来的土地退化、水资源超采以及面源

污染损失。

三是通过绿色生产技术消除和减缓农业内源性污染的（面源

污染、地下水超采等）负外部性。为了消除和减缓农业负外部

性，需要支持和推广绿色生产方式，由于绿色生产行为和技术的

推广和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，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，这种生

态服务或福利一部分可以通过优质优价的机制反映在农产品价格

中，由城镇消费者购买；一部分则通过政府对于绿色行为和技术

的补贴来购买，补偿主体应为政府和农产品消费者，补偿对象为

从事环保生产行为的农户。补偿内容具体涵盖环保行为成本、生

态外溢效益以及发展机会成本。

四是实现外源性污染（工业、矿业等重金属污染等）对农业

造成的损害的补偿。对于责任主体明确的农田重金属污染，应按

照污染者付费原则，由工业企业承担农田土壤修复等生态补偿费

用；对于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农田重金属污染，应由政府财政设立

补偿基金，实施农田修复以及受害者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补偿。

补偿主体为政府与工矿企业，补偿对象为受污染农田和农户。

三、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政策的不足

（一）现有补偿政策多为纵向补偿，横向的、市场化、多元

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

目前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多以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为

主，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、工业与农业之间、城镇与乡村之间横

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。且生态补偿的范围较窄，资金来源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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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，市场化、多

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。

（二）生态补偿标准低，资金稳定性较差

生态补偿资金多以项目打包的方式实施，补偿标准低，资金

稳定性差。如生态补偿应包括环保行为成本、生态外溢效益以及

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，而目前仅能覆盖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。绿

色技术补贴不到位。有些地方反映秸秆氨化还田后，配合深耕技

术，在三年后可以达到减施化肥 15% 的作用，深耕措施需要 40

元 / 亩，秸秆还田需要 25 元 / 亩，共需 65 元 / 亩，而政府补贴

仅为 15 元 / 亩。可见，目前的生态补偿仅能算是一种补贴，而非

补偿。

（三）有些财政补贴名义上是为保护生态，但没有真正达到

生态保护效果

中国目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约有 1200 亿左右，虽然补贴名

称为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”，但实质上在补贴的发放方式、对象、

标准等各方面仍然按面积发放，直接进入农户“一折通”账户，

与耕地地力保护并无直接关系，也没有和农户的绿色行为挂钩。

未来利用这些财政资金将农业生产过程引向绿色化、生态化的潜

力巨大。

四、政策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

2017 年美国农业 GDP 占比不足 1%，美国的农业支持资金占

其农业 GDP 的 45.1%，欧盟为 37.3%。日本和韩国农业 GDP 占

比分别为 1.19% 和 1.96%，日本农业支持资金占其农业 GDP 的

79.5%，韩国为 79.6%。2019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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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为 22 420 亿元，占农业 GDP 的 31.8%，与发达国家相比并

不高，考虑到农业具有的重要的保障粮食安全、维护社会稳定、

涵养生态的基础性功能，未来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应进一步

加大 a。

（二）“五位一体”构建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机制

农业农村部、生态环境部、财政部和工信部多部委联合，构

建和完善“五位一体”生态补偿机制：即政府补农户、城镇补农

村、工业补农业、销区补产区、中央补产区。政府补农户包括绿

色环保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、退耕还林还草生态补偿、农业废

弃物综合利用、休耕轮作等；城镇补农村包括完善生态农产品优

质优价机制、健全乡村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市场；工业补农业包

括农田污染修复治理、重金属污染区休耕轮作、创建工业与农业

间排污权（排放权）交易市场等；销区补产区、中央补产区则为

建立中央政府对主产区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，以及主销区对主产

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。

（三）对标WTO补贴规则，推进农业补贴绿色化和生态化

随着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深化，未来农业补贴政策将逐渐减少

与粮食产量、价格之间的挂钩和关联。建议对标 WTO 补贴规则，

促进补贴政策向绿色化和生态化方向演进。逐渐减少最低收购价

等“黄箱补贴”以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“蓝箱补贴”，将资金

更多投入到土壤改良、节水节肥节药、秸秆粪便综合利用等绿色

生态领域。提高农业收入险的补偿标准，确保农民收入。以“藏

粮于地”、“藏粮于技”为依托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、高标准农

a 金书秦，李明艳，2020. 站在人均 1 万美元的台阶上，如何看待中国农业？

[J]. 中国发展观察（Z7）：76-7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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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建设、绿色技术的推广和研发的补贴力度。提高秸秆还田、农

膜回收等绿色行为和技术的补偿标准，确保足额及时补偿。

（四）引导社会资本进入，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资金机制

进一步完善市场补偿、政策补偿、资金补偿、技术补偿机

制。在市场补偿方面，建立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，加大生态

农产品品牌建设和保护力度，完善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市场，使

优质绿色农产品的生态价值、文化价值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充分

反映出来。通过制度设计创建碳、氮、磷等排污权交易市场，农

业农村部门可通过与工业部门的排污权交易获得生态收益和补

偿。构建农业绿色发展生态补偿基金，吸纳中央政府、主产区政

府、工业部门等财政资金，通过绿色金融吸引社会资金、国际资

金共同组成资金池，加大对绿色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，确

保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和技术应用的足额补偿。

（五）加强补偿标准设计的科学性，明确补偿范围，确保足

额补偿

对于正外部性的生态补偿，应加强农业绿色 GDP 核算、生

态资产核算、生态成本和效益核算研究，完善生态农产品定价机

制和市场机制；对于农业外部性的消除，应综合考虑投入成本、

机会成本和生态效益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，另外生态补偿标准应

该结合实际情况，考虑当期的经济发展阶段、居民收入水平和物

价水平适时调整；对于主销区对主产区横向生态补偿，应完善区

域间农业碳足迹、水足迹、面源污染排放足迹等生态足迹核算方

法体系，在科学测算主产区的生态环境代价基础上完善生态补偿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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